
公 告

安徽牧也食品科技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安徽瑞焙贸易有限公司诉被告安

徽牧也食品科技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 2022)皖 0111民初 11442号民事判决书。本庭限你方自公告送达之日起 30日内

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

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正本一份，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交上诉状副

本，上诉于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

合肥市包河区人民法院

2023年 6月 2日



公 告

杨宏:本院受理原告合肥市包河区媛月硕五金商店诉被告杨宏买卖合同纠纷

一案，因适用其他方式无法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证据副本、开庭传票等。本公告自发出之日起，满 3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日内。本院定于举证期满

后的第三日上午10时00分(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八法庭适用普通程序(独任制)
公开开庭审理，逾期未到庭,本院将依法缺席裁判。

合肥市包河区人民法院

2023年 6月 2日



公 告

翁晋阳:本院受理原告胡豪诉被告翁晋阳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2)皖 0111民初 3818号民事判决书。本庭限你方自公告送

达之日起 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正本一份，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

数提交上诉状副本，上诉于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

合肥市包河区人民法院

2023年 6月 2日



公 告

赵明:本院受理原告安徽裕森板材有限公司诉被告赵明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

适用其他方式无法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证据副本、开庭传票等。本公告自发出之日起，满 30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日内。本院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三日上午 9时 00分(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八法庭适用普通程序(独任制)公开开

庭审理,逾期未到庭,本院将依法缺席裁判。

合肥市包河区人民法院

2023年 6月 2日



公 告

李劲松、李星语:本院受理原告张益闽诉被告李劲松、李星语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因适用其他方式无法送达，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证据副本及开庭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满 3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日内。本院定于举证期满

后的第三日上午 8时 40分(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五法庭适用普通程序独任制

公开开庭审理。逾期未到庭，本院将依法缺席裁判。

合肥市包河区人民法院

2023年 6月 2日



公 告

杜斌斌:本院受理原告宋新平诉被告杜斌斌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适用其他方

式无法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证据

副本及开庭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满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

举证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日内。本院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三日上午 09
时 30分(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五法庭适用普通程序独任制公开开庭审理。逾

期未到庭，本院将依法缺席裁判。

合肥市包河区人民法院

2023年 6月 2日



公 告

姜进强:本院受理原告陈绪龙与被告姜进强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23 )皖 0111民初 4822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

日起 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合肥市包河区人民法院

2023年 6月 2日



公 告

韩伟、吴长菊:本院受理的原告徐文榜诉被告韩伟、吴长菊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因适用其他方式无法送达，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

证通知书、证据副本及开庭传票等。本公告自发出之日起，满 30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日内。本院定于举证期满后的

第三日下午 15时 00分(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七法庭适用普通程序(独任制)公
开开庭审理，逾期未到庭，本院将依法缺席裁判。

合肥市包河区人民法院

2023年 6月 2日



公 告

屈家兵:本院受理原告许业梅诉被告屈家兵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业已审理终

结。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3)皖 0111民初 5531号民事判

决书。自公告发出之日起 3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

起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合肥市包河区人民法院

2023年 6月 2日



公 告

李成海、胡沛:本院受理原告陈亚新诉被告李成海、胡沛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业已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3) 皖 0111民初 5897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发出之日起 3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

期满之日起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合肥市包河区人民法院

2023年 6月 2日


